
十六

全民健康保險憑證管理須知

中央健康保險局八十四年一月二十三日健保醫字第八四○○○五四○號訂定公告

中央健康保險局八十六年十一月四日健保醫字第八六○三○三一○號公告修正

中央健康保險局八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健保醫字第八八○○七五四三號公告修正部分條文暨增訂第十二點之一及第十八點之一
中央健康保險局九十年二月九日健保承字第九○○○三○五四號公告修正（更名）

中央健康保險局九十年五月八日健保承字第○九○○○一三○八○號公告修正第四點、第七點及附件七

一、為確認保險對象之資格，稽查就醫情形，及加強全民健康保險憑證(以下簡稱保險憑證)之管理，特訂定本須知。
 二、保險憑證依適用對象而分為下列二種：

     全民健康保險卡（以下簡稱健保卡）：適用於六歲以上保險對象之就醫。

     兒童健康手冊：

　    適用於未滿六歲保險對象之就醫及預防保健。

      內含十八格就醫紀錄欄及可使用至滿四歲之六次預防保健給付使用紀錄欄（格式另定之）。

　   前項第一款健保卡，年度卡別自英文字母Ａ開始，依序為Ｂ卡、Ｃ卡、Ｄ卡…….等（格式如附件一）。Ｂ卡以後各卡簡稱為續卡。　

     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所稱內含十八格之就醫紀錄欄（以下稱就醫紀錄欄），區分下列二種：  
     附於兒童健康手冊內之就醫紀錄欄。（格式如附件二）。

     未附於兒童健康手冊內之單張就醫紀錄欄（以下簡稱續頁，格式如附件三），其卡別之填寫方式應依照前一就醫紀錄欄卡別接續填寫，但如為每年度第一張續頁之卡別應自英文字母Ａ、Ｂ、Ｃ開始填寫，依序為Ｄ、Ｅ、Ｆ，Ｇ、Ｈ、Ｉ……..，餘類推。　
 三、健保卡之發放、換領方式及有效期限規定如下：

     保險對象得向下列單位申請換發保險憑證：

      被保險人所屬投保單位。

　    保險人轄區分局及聯絡辦公室。

      保險人所設換卡據點。 
     為確認保險對象投保資格，健保卡Ａ卡均應向所屬投保單位申請換發。投保單位換發健保卡時，應填寫正面各項資料並加蓋投保單位章戳後發給保險對象使用；不得將空白健保卡交由保險對象自行填寫。　

　   健保卡Ａ卡由保險人按各投保單位之保險對象人數百分之一百核發，並按保險對象人數若干比率核發備用健保卡，供其所屬之保險對象持用畢之Ａ卡換領續卡之用。備用健保卡發放使用後，投保單位得憑用畢收回之當年度健保卡逕洽或郵寄保險人轄區分局或聯絡辦公室申請換發。

     保險對象於健保卡用畢後除向投保單位換領續卡外，亦得持身分證明文件正本（或影本）及用畢之健保卡向保險人轄區分局及聯絡辦公室及所設換卡據點換領續卡。 
     健保卡之有效期限，至發卡當年年底，期滿後自動失效。惟保險人於必要時得公告延長其有效期限。

     持有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證明卡、全民健康保險慢性病連續處方箋、身心障礙手冊或七十歲以上之保險對象，得同時持有二張健保卡。持有二卡之保險對象換卡時，應同時出示已用畢及尚未用畢之健保卡。投保單位或換卡據點發給二卡（如Ｃ卡、Ｄ卡）時亦應於Ｃ卡背面加註「已領Ｄ卡」，餘類推。 

 四、兒童健康手冊及其就醫紀錄欄續頁之發放、換領方式及有效期限規定如下：

     於本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出生之本國籍新生兒，由該接生之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發給兒童健康手冊，並填報發放清冊送保險人備查；於非本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出生之新生兒，由保險對象報經投保單位向保險人轄區分局或聯絡辦公室申請發給兒童健康手冊。

     投保單位確認保險對象已依規定辦妥加保後，應於兒童健康手冊封面及手冊內頁「就醫紀錄欄」填妥各項資料，並加蓋投保單位章戳；手冊內未附「當年度就醫紀錄欄」者，應於續頁上填妥各項資料，並加蓋投保單位章戳，發給保險對象浮貼於手冊內使用。

     年度首次發放就醫紀錄欄續頁之數量由保險人按各投保單位六歲以下（含六歲）保險對象人數若干比率核發。

     保險對象於當年度就醫紀錄欄用畢後，除向投保單位換領續頁外，亦得持戶口名簿（正本或影本）、兒童健康手冊及用畢之就醫紀錄欄（正本或影本）向保險人所設之換卡據點換領續頁浮貼於手冊內使用。

　   兒童健康手冊之有效期限： 
      兒童健康手冊就醫紀錄欄，至保險對象屆滿六歲之當年年底。

      全民健康保險兒童預防保健給付使用紀錄欄，至保險對象屆滿四歲之當年年底。
  五、 保險人或投保單位於全民健康保險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五款之被保險人保險憑證上填列「福」字註記；於本法第八條第一項第六款第一目之被保險人保險憑證上填列「榮」字註記，以為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確認該被保險人得免應自行負擔費用之依據。

       前項被保險人身分變更時，應依第七點規定換領新憑證。
  六、 投保單位發、換保險憑證時，應登記於「全民健康保險憑證領用清冊」（格式如附件四），並請保險對象簽收，該清冊應由投保單位負責保存二年，以供查核；對未使用之保險憑證應妥為保管。投保單位填製保險憑證若有錯誤時，應將錯誤之保險憑證註銷，（併用畢之保險憑證繳回）再重新填製核發。  

  七、 保險對象持有之保險憑證不堪使用或基本資料有所變更時，應檢具原保險憑證向投保單位申請換發（如為健保卡，則Ａ卡換Ａ卡，Ｂ卡換Ｂ卡，餘類推；如為兒童健康手冊則核發新手冊），並由投保單位依原保險憑證之就醫紀錄欄上已蓋戳章之序號，於新保險憑證相當欄位加蓋註銷章後發給使用（註銷章格式如附件五）。
  八、 保險對象持有之保險憑證遺失時，應向投保單位填寫保險憑證遺失聲明書一式二份（格式如附件六），申請補領續卡或兒童健康手冊，日後如經尋獲，應繳回投保單位予以註銷。保險憑證遺失聲明書，一份由投保單位保存二年，以供查核；一份由投保單位於申請增（換）發保險憑證時，併同「全民健康保險憑證增（換）發申請表」（附件七）繳回保險人轄區分局或聯絡辦公室。

       申請補領健保卡者，Ａ卡遺失發給Ｂ卡，餘類推。兒童健康手冊遺失除核發新手冊，同時註銷手冊內Ａ、Ｂ、Ｃ卡外，並於手冊內加貼續頁；卡別部分如原遺失手冊內之就醫紀錄欄卡別為Ａ、Ｂ、Ｃ，則新續頁上之卡別應填寫Ｄ、Ｅ、Ｆ，餘類推。
  九、 投保單位向保險人申請增（換）發保險憑證，應填具「全民健康保險憑證增（換）發申請表」，並檢附當年度保險對象用畢繳回之健保卡、兒童健康手冊就醫紀錄欄（正本或影本）、保險憑證遺失聲明書，逕洽或郵寄保險人轄區分局或聯絡辦公室。
  十、 投保單位有停業、歇業、解散或裁撤情事時，應繳回未使用之空白保險憑證。
 十一、保險人於投保單位或被保險人未繳清保險費、滯納金及利息前，得暫不核發保險憑證，俟欠費繳清後再予核發。但被保險人應繳部分之保險費已扣繳或繳納於投保單位者（被保險人應檢具已扣繳保險費之證明），或符合本法第八十七條之一規定情形者，不在此限。
 十二、保險對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投保單位及換卡據點不予換發保險憑證：

      未依本法規定繳納保險費、滯納金及利息者。

      未依本法規定繳納應自行負擔之醫療費用，經保險人通知者。

      未依本法規定參加本保險或喪失保險資格者。
十三、保險對象應依本法第十二條及其施行細則第十八條、第十九條規定辦理投保。如重複投保時，其保險憑證之發放，應以保險對象適當投保類別之投保單位辦理之，並以發放一卡（冊）為限；如領有二卡（冊）以上時，除保留一卡（冊）使用外，餘應交由投保單位繳回保險人轄區分局或聯絡辦公室。
十四、保險對象如轉換投保單位而辦理轉保時，除榮、福身分變更者外，仍應繼續使用原保險憑證，不得向新投保單位請領新保險憑證。但原保險憑證如遺失，應在新投保單位填具聲明書後，請領新保險憑證。
十五、保險對象如喪失保險資格，而辦理退保或出國辦理停保時，投保單位應負責收回其保險憑證（兒童健康手冊無須繳回），併同「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退保(轉出)申報表」或「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停保申報表」繳回保險人轄區分局或聯絡辦公室。如因遺失而無法收回者，應由被保險人於領用清冊備註欄中註明並簽章，或由其眷屬以聲明證明之；保險對象若因謊報遺失，仍持保險憑證就醫者，其保險醫療費用須自行償付。
十六、保險對象因出國辦理停保，並繳回健保卡者，於當年年底前回國辦理復保者，應向投保單位請領新健保卡（如停保時繳回Ａ卡則發給Ｂ卡，餘類推）。
十七、保險人得就發給保險憑證異常之投保單位，進行稽查。經查獲不當發給保險憑證之投保單位，應繳回空白保險憑證，且年度不再發給該單位備用之保險憑證。另其負責人或不當發給保險憑證之人員本人之健保卡用畢時，於一定期限內僅得於保險人轄區分局或聯絡辦公室換領續卡。
十八、投保單位將保險憑證交由非所屬之保險對象使用，或未依規定填寫相關資料，或填寫不實，致保險對象以不正當行為或虛偽之證明、報告、陳述而領取保險給付或申請核退醫療費用者，保險人得依本法第七十二條規定對該保險對象處以罰鍰；投保單位及保險對象涉及刑責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十九、保險人對於全年未使用保險憑證之保險對象及保險憑證管理良好之投保單位及換卡據點，得予適當獎勵。
二十、本須知自本法施行日起施行。

      本須知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附件一

全民健康保險卡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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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卡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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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image: image3.jpg]TWLREUWHERWEET BRI NI Hyy Vb
BH bl (YAEYT) B oL T DAY HOHE Y AT Y ERFN L%
WY EHY WL Y WHFEM NI W ST U UM BT ERY

[ LT TP ] | wmes FWEY

o EYHIFUW B LRFTUMHHE Y Lk YN T HHTFHDT
AT EMW T TRV PV E UL  UEGHT

LT T T T T ) wvnasn

[H4% | BEyER

le ey e






附件三

[image: image4.jpg] 6666520¢ B =

x£»m$ﬁﬁm%&avosﬁqﬁwﬂﬁ#wﬁﬁaﬁzm& 7
Wl R B THWE L WY NEA S =

THEEUBLET
AR EERIRT AR I N B R0 JEFETEY
R AP R (L) SR
T WPERIES UNRBEWHE I WA T AU OB R Y

9 g ¥
06 06
/% 7 1
06 06
9 g £
06 06 m
g 2 1
06 06
9 g 7%
06 06
e G 1
TTTT ] %%k .ﬁ_wﬁmw,
BN BT
HPUY B WA EY RN
DT MW AT EL BN EN T T
DIV B EREB UG BB
WNTEEE

wgp ;w+ﬁ~@w¥m§t






附件四

全民健康保險憑證領用清冊
投保單位代號:

投保單位名稱:     　　　　　　　　　　　　　　　　　　                                             　　　使用期間：至　　年12月31日止

序

號
被保險人

姓　　名
眷　　屬

姓　　名
使用者

身分證號
健　　保　　卡　　或　　兒　　童　　健　　康　　手　　冊
備 註 欄





流水號或手冊編號
卡　別
填發日期
註　記
簽　名







































































































































































說明 :1.使用者為被保險人本人，僅須填寫被保險人姓名；使用者為眷屬，則須同時填寫被保險人姓名及眷屬姓名，以利發卡作業。
2. 健保卡上流水號及卡別請確實填寫。

3. 註記欄 : 填寫發卡原因，其代碼:1.第一次填發；2.用滿換發；3.不堪使用; 4.基本資料變更; 5.遺失(應由保險對象於備註欄內簽章註明)；6.復保。

4. 健保卡或兒童手冊遺失，須填具遺失切結書，一份由單位存查，一份於申請增發（換）健保卡時，併同全民健康保險憑證增換發申請表送健保局轄區分局申領。
5. 保險對象如有轉保、退保、停保或復保時，請於備註欄內註明發生日期。

6. 本表由投保單位保管二年備查。

7. 本表不敷使用時，得自行以A4紙張印製使用。


附件五

                                                      2公分

註銷章

附件六

全民健康保險憑證遺失聲明書               投保單位代號：

保險對象　　　　　　　　　　　　　　　　　　　　　　　　　  ，民國　　年　　月　　日生，因不慎

遺失　　　　　　　　　　　　　  無誤，若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特此證明。




投保單位

章戳
立聲明書人：

身分（居留）統一編號：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說明：一、本單為保險對象遺失保險憑證用，請填寫一式二份，一份健保局存查，一份由投保單位保管二年備查。

二、保險對象如謊報遺失，應負法律責任。



附件七

全民健康保險憑證增(換)發申請表

投保單位名稱：

投保單位代號：　　　　　　　　　　　　　　　　　　　　　　投保單位章戳：

聯絡人、電話：

投保單位地位：　　　　　　　　　　　　　　　　　　　　　　　　　　　　　　　　　　　　　　　　　　年　　月　　日

項　　目
本年度回收健保卡(續頁)
申請增發(新進人員)


A-D卡
E-Z卡
AA卡以上
續頁
健保卡
兒童健康手冊
續頁

張(本)數








項    目
遺失(聲明書)
作廢
申請總量


健保卡
兒童健康手冊
續頁
健保卡
兒童健康手冊
續頁
健保卡
兒童健康手冊
續頁

張(本)數










健保局

核發櫚
項目
換發
增發
卡(頁)流水號起
卡(頁)流水號迄
卡(頁)流水號起
卡(頁)流水號迄


健保卡
　　張
　　張






兒童健康手冊
　　本
　　本






續頁
　　張
　　張





說明：1.投保單位換領空白健保卡時，請檢附蓋滿六格之當年度健保卡，並填寫本表，逕洽或郵寄至本局轄區分局或聯絡辦公室申請。

　　　　(非當年度健保卡請直接寄回，不受理換卡)

2.換領兒童健康手冊續頁時，請檢附當年度用完之就醫紀錄欄(正本或影本)，並填寫本表。

3.健保卡或兒童手冊遺失，須填寫遺失聲明書一式二份（一份由單位存查，一份送轄區分局或聯絡辦公室），並於本表上註明遺失卡或手冊或續頁張（本）數。

4.健保卡或續頁作廢，應檢還作廢卡或續頁，並於本表上註明作廢卡或續頁數。

5.保險對象於投保單位換卡時，投保單位應填寫領用清冊請保險對象簽收，該清冊由投保單位負責保

存二年，以供查核。

6.請投保單位依卡別整理舊卡，並填寫回收卡數、遺失、續頁、作廢數量、總申請數，俾儘速處理。

7.新進員工當年度未曾領用Ａ卡者，請附投保（轉入）申報表影本，並填寫本表。

8.本表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或印製。

日期：





全民健康保險卡 　年 　卡


兒童健康手冊





先生  身分證號：


女士，（外僑居留證號：　　　　　　）














核發人：





1公分









十五

